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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立政治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獎勵學士班學生多元發展，並積極參與不

同面向之學習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二、申請資格：該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(含延畢生)。 

三、學士班五項傑出表現同學榮譽彩帶分別為： 

    1.志工類：積極參與校內外、海內外志工活動，服務時數至少達200小時。 

    2.學術類： 

  (1)成績優秀：學業成績為該學系在校排名第一名, 若該系第一名同學已有獲獎紀

錄，則當次申請資格由第二名遞補。 

  (2)研究創作：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獲獎者。 

    3.課外活動類： 

      (1)擔任校內外活動之一級幹部達5次。一級幹部之認定，以社長於本校學生資訊系 

統之設定為依據；如為他校社團活動幹部，應出具該社團的正式認證。 

        (2)參與校際間各項活動競賽，榮獲前三名達3次。 

        (3)參與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學生競賽，榮獲前五名達1次。 

     4.國際交流類：參與國際活動、文化訪問、觀摩訪視、培育訓練等達5次。 

      5.體育類：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者 

        (1)參與系級、校際間項體育活動競賽，榮獲前三名達3次。 

        (2)全國大專運動會、大專聯賽、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錦標賽之各項體育活動競 

          賽，榮獲前五名達1次。 

      6.第一至五款申請案中未達資格，惟衡酌表現優異，並經委員會通過者。 

     學術類（成績優秀）與國際交流類兩項目以獲獎一次為限；志工類、學術類（研究創 

作）、課外活動類與體育類不限獲獎次數，惟不得以曾經獲獎事由重複申請。 

 四、當次申請類別不限一類，倘當次獲獎一類以上者，即授予榮譽彩帶一條。 

五、申請截止後，由學務處召集教務處、研發處、國合處、體育室等相關人員組成委員會， 

審核獲獎名單，擇期進行頒授彩帶儀式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